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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最美高校辅导员”
“最美大学生”推选展示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实施新时代

立德树人工程，引领高校辅导员和大学生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

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始终忠

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教育部决定与中央

宣传部共同组织开展 “最美高校辅导员”“最美大学生”推选展

示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时间

即日起至 2026 年 3 月底。

二、荣誉设置

坚持培优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教育部会同中央宣传部遴

选出 “最美高校辅导员”10 人、“最美大学生”10 人。



三、推荐对象

辅导员：在岗高校专职辅导员，长期在一线直接从事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大学生：全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所有注册的中国籍学生

（包括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

四、工作程序

（一）报名推荐。各省级教育工作部门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

组织开展本地区高校 （含部委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的报名，

并按要求报送推荐名单。推荐人员信息及事迹应在本地本校进行

公示。推荐条件详见相关工作要求 （附件 1、2）。

（二）组织遴选。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组织开展

遴选工作。

（三）审核考察。对拟入选人员进行全方位审核和考察，确

保事迹真实可靠。

（四）结果公示。对拟入选人员予以公示。

（五）宣传发布。适时在主流媒体展示 “最美高校辅导员”

“最美大学生”的先进事迹。

（六）作用发挥。各地各高校要创造条件，加大优秀高校辅

导员培养使用的支持力度，推动辅导员在平台搭建、团队带动、

成果产出等方面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好优秀大学

生朋辈引领作用，激励广大学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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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各地各高校要按照 “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严格程序、

严守标准，切实履行好审核职责，确保申报人和申报内容真实可

靠。推荐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3 月 25 日，逾期报名系统将关

闭。所有材料请按要求报送，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则不予

受理。

附件：1. “最美高校辅导员”推荐工作要求

2. “最美大学生”推荐工作要求

教育部办公厅

2026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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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依申请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6 年 2 月 3 日印发














